
国际贸易融资类外汇业务展业规范总体要求

产品名称 国际贸易融资类外汇业务展业规范总体要求

公司名称 深圳市红三羊供应链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东门南路1006号文锦渡口
岸综合报关大楼628E

联系电话 0755-25108873 18807550903

产品详情

本规范所称的国际贸易融资，是指银行为进出口商提供的与进出口贸易相关的短期融资或信用便利。国
际贸易融资可以分为进口贸易融资、出口贸易融资和转口贸易融资等。在进口贸易融资中，主要包括开
立信用证、进口押汇和进口代付等业务。在出口贸易融资中，则包括打包贷款、出口押汇、出口商业发
票融资、出口信保融资、福费廷和出口代付等业务。如果各行业务品种名称不同，或存在组合型贸易融
资业务，则适用“穿透原则”，即根据业务的实质适用相应的业务审核规范。一、客户准入1、办理货物
贸易项下贸易融资的企业应具有进出口经营权，且在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分类为A类和B类的企业。C
类企业仅可办理90天以下（含）贸易融资业务。2、生产经营正常。3、与贸易对手合作情况良好、稳定
，未发生重大贸易纠纷、债务纠纷、诉讼等影响融资安全的争端事项，无不良对外履约记录及结算记录
。4、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海关等相关规定，在各银行、海关、外管局的信用记录
和历史收付汇情况良好，纳税记录良好，未发生过恶意违约和伪造贸易背景骗贷、骗税等情况。5、通过
委托代理关系办理进出口业务，需为委托方办理贸易融资的，需严格核实委托代理关系及贸易背景真实
性后为委托方办理贸易融资。6、客户交易对手所在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稳定，交易双方不涉及反洗钱、
反恐融资、制裁等敏感交易。二、业务审核1、确认所办理的贸易融资业务具有真实贸易背景，基础交易
及业务本身依法合规，交易目的和交易性质清楚；基础交易原则上应符合企业正常生产经营范围。2、对
客户提交的单证，应按照展业原则要求，对单证及交易的真实性、一致性、合理性进行尽职审查。①真
实性。核对贸易项下相关单据是否真实、合法、有效。②一致性。各银行应根据“单内一致”、“单证
一致”、“单单一致”和“表面相符”的原则，对合同真实性、条款合理性、贸易规律合理性、要素一
致性等进行审查。加强贸易单据的一致性和关联性审核，分析各单据的日期、金额、货物等关键信息之
间是否矛盾。在对初次办理业务的客户或对本笔贸易存疑的情况下，可要求客户补充提交本笔贸易下涉
及的其他单据，并对单据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分析。③合理性。贸易项下结算方式、履约期限和商品价
格等关键要素是否符合正常贸易情形；贸易融资业务金额与申请人的经营能力是否匹配、融资期限与贸
易周期是否匹配、进出口商品与历史交易记录是否匹配。各银行应结合客户经营、上下游交易对手、资
信状况、财务指标等情况，对业务需求进行合理性审查，确认业务办理和叙做产品的必要性。3、银行为
客户办理贸易融资时，应坚持以实体经济需求为基础，了解客户对贸易融资规模、融资期限、融资品种
、融资币种等的实际需求，使贸易融资各项要素与实体经济需求合理匹配。客户从各家银行所获取的贸
易融资总额应与客户海关进出口总量或实体经济交易总额匹配；对确属必要的接续型、组合型融资，进
出口贸易融资总额原则上分别不应超过其海关进口业务量、出口业务量的两倍。企业贸易融资期限原则



上应与企业生产周期或资金回笼周期等合理匹配，对于客户明显超额、超限、异常融资需求，银行应对
客户的融资情况进一步深入调查。4、贸易融资业务中若存在代理同业业务的情况，如代理同业开立进口
信用证等，对客户的尽职调查责任及对业务的合规性、真实性审核责任应归属于实际承担业务风险的银
行。5、本规范提倡贸易融资业务的自偿性及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特性，并要求银行无论有无风险敞口，均
应确保贸易融资业务的贸易背景真实性，遵守监管部门的审慎性经营要求，禁止客户通过虚假单证、重
复融资、构造交易背景等手段套取贸易融资资金，用于投机套利或生产经营范围之外的高风险投资。本
规范提倡银行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基础上，通过产品创新等多种措施，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贸易融资
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6、B类企业在监管期内办理贸易融资业务时，还应按照现行货物贸易外汇管
理规定注意单证审核要求、时间限制、业务类型限制。对于受限制或应不予办理的贸易融资业务均应按
规定进行有条件办理或不予办理。三、风险提示对具有下列异常特征的贸易融资业务，银行应加强尽职
调查，以更严格标准进行真实性审核及持续监控，并审慎办理相关业务：（一）客户所申请的贸易融资
规模、融资期限明显超出实际需求，融资币种与实际经营需求明显不匹配。（二）基础交易涉及大额、
频繁的关联交易或疑似构造交易。如离岸转手买卖，关联企业间将大额提单、仓单等货权单证频繁转手
买卖。（三）注册时间短或属辅导期企业，但进出口量或结算量急剧膨胀。（四）企业账户开立、购汇
申请等日常业务办理均由招商人员或代账会计等代理人代办。（五）企业注册资本较小、但账户往来资
金量特别巨大和频繁、且账户日均余额极小、无沉淀资金。（六）企业短期内大量、集中、频繁购汇、
且交易对手较为单一；购汇所用人民币资金来源可疑，如购汇所用人民币资金多是通过网银转账。（七
）交易标的物属于体积小、运输成本低、价值高的敏感商品，如贵金属、集成电路芯片等电子产品、矿
砂等大宗商品。（八）发生重大贸易纠纷、债务纠纷、诉讼等影响融资安全的争端事项。来源|成方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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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融资可以分为进口贸易融资、出口贸易融资和转口贸易融资等。在进口贸易融资中，主要包括开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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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项下贸易融资的企业应具有进出口经营权，且在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分类为A类和B类的企业。C类
企业仅可办理90天以下（含）贸易融资业务。2、生产经营正常。3、与贸易对手合作情况良好、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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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代理关系办理进出口业务，需为委托方办理贸易融资的，需严格核实委托代理关系及贸易背景真实性
后为委托方办理贸易融资。6、客户交易对手所在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稳定，交易双方不涉及反洗钱、反
恐融资、制裁等敏感交易。二、业务审核1、确认所办理的贸易融资业务具有真实贸易背景，基础交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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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融资情况进一步深入调查。4、贸易融资业务中若存在代理同业业务的情况，如代理同业开立进口信
用证等，对客户的尽职调查责任及对业务的合规性、真实性审核责任应归属于实际承担业务风险的银行
。5、本规范提倡贸易融资业务的自偿性及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特性，并要求银行无论有无风险敞口，均应
确保贸易融资业务的贸易背景真实性，遵守监管部门的审慎性经营要求，禁止客户通过虚假单证、重复



融资、构造交易背景等手段套取贸易融资资金，用于投机套利或生产经营范围之外的高风险投资。本规
范提倡银行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基础上，通过产品创新等多种措施，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贸易融资服
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6、B类企业在监管期内办理贸易融资业务时，还应按照现行货物贸易外汇管理
规定注意单证审核要求、时间限制、业务类型限制。对于受限制或应不予办理的贸易融资业务均应按规
定进行有条件办理或不予办理。三、风险提示对具有下列异常特征的贸易融资业务，银行应加强尽职调
查，以更严格标准进行真实性审核及持续监控，并审慎办理相关业务：（一）客户所申请的贸易融资规
模、融资期限明显超出实际需求，融资币种与实际经营需求明显不匹配。（二）基础交易涉及大额、频
繁的关联交易或疑似构造交易。如离岸转手买卖，关联企业间将大额提单、仓单等货权单证频繁转手买
卖。（三）注册时间短或属辅导期企业，但进出口量或结算量急剧膨胀。（四）企业账户开立、购汇申
请等日常业务办理均由招商人员或代账会计等代理人代办。（五）企业注册资本较小、但账户往来资金
量特别巨大和频繁、且账户日均余额极小、无沉淀资金。（六）企业短期内大量、集中、频繁购汇、且
交易对手较为单一；购汇所用人民币资金来源可疑，如购汇所用人民币资金多是通过网银转账。（七）
交易标的物属于体积小、运输成本低、价值高的敏感商品，如贵金属、集成电路芯片等电子产品、矿砂
等大宗商品。（八）发生重大贸易纠纷、债务纠纷、诉讼等影响融资安全的争端事项。来源|成方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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